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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崔英镇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韩民国) 
 
 

 上午 10 时 05 分开会 

议程项目 85 至 105（续） 

对项目主题的专题讨论及介绍和审议在所有裁军和

国际安全议程项目下提交的所有决议草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今天上午，作为其工作第

二阶段的一部分，委员会将与我邀请作为我们今天嘉

宾发言者的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和裁军审议委员会主

席举行一次互动讨论。然后，我们将接下来对委员会

以往届会通过的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采取后续行动，

包括介绍报告。 

 在我们非正式讨论之后，我将恢复举行正式会

议，以邀请各代表团继续介绍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 

 上午 10 时 10 分会议暂停，中午 12 时复会。 

 里瓦索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们认为，

国际社会应能够从安全问题的独立和全面研究的成

果及裁军和不扩散的前景中获益。 

 本着这个坚定信念，法国在联合国裁军研究所

(裁研所)成立二十周年之际介绍了文件 A/C.1/60/L.2

所载的决议草案。现在，我谨正式在委员会面前介绍

该决议草案。 

 裁研所的工作对于审议和分析目前局势下的国

际安全问题是一个特别相关的贡献。由于其主题相

关，质量优良，研究所的工作对所有人都非常重要和

有益。 

 我们认为，研究所应能够对裁军和安全问题进行

独立研究和需要高度专门知识的专门研究。但这取决

于裁研所能否获得足够资源来成功开展工作。 

 所以，代表法国和约 50 个其他提案国（我特别

感谢这些提案国）介绍的决议草案呼吁提供裁研所预

算的各会员国继续作出自愿贡献，使研究所能继续其

使命。广而言之，决议草案为我们提供一个向裁研所

表示满意、重申信任和保证支持的机会。 

 我们传统上皆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有关裁研所

的决议草案。我们希望这一次依然如此。因而，我们

请所有会员国支持该决议草案并成为其提案国。今天

应回顾，裁研所仍是国际社会在裁军和不扩散领域努

力的一部分，而这种努力得到所有会员国的支持。 

 德阿尔瓦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我

谨代表安道尔、澳大利亚、中国、哥斯达黎加、捷克

共和国、爱沙尼亚、芬兰、希腊、新西兰、挪威、波

兰、葡萄牙、俄罗斯联邦、斯洛文尼亚、南非、赞比

亚和我国代表团介绍经订正的题为“全面禁止核试验

条约”的决议草案 A/C.1/60/L.26/Rev.1，其目的是

促进该国际文书早日生效。今年，提案国要强调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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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部这里举行的促进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第

四次会议期间所通过的协议和行动措施。 

 与去年的决议相比，目前的决议草案包含变化和

更新的情况。唯一新增段落是序言部分最后一段，我

们在这一段中欢迎第四次会议的最后宣言。 

 我们应该指出，该决议草案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重

要呼吁，要求《全面禁试条约》这一裁军议程中的重

要文书早日生效，并要求核不扩散。决议草案重申《全

面禁试条约》在全球核不扩散体系中的重要性。 

 大家都知道《全面禁试条约》旨在成为一项防止

核武器扩散的非常宝贵的文书，并且是《不扩散核武

器条约》（不扩散条约）未来可行性的关键。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防止纵向与横向核扩

散和生产新武器方面可以发挥根本作用。决议草案还

重申《全面禁试条约》作为旨在建设对国际社会的信

任的可靠的全球监测机制的作用。 

 主席先生，我最后要指出，决议草案反映有关裁

军与核不扩散问题的原则立场，即从一开始就参加谈

判《全面禁试条约》的国家不看到该条约的生效决不

罢休。 

 阿查里亚先生（尼泊尔）（以英语发言）：我国代

表团谨介绍文件 A/C.1/60/L.32/Rev.1 所载的题为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的议程

项目 98(d)下的一项决议草案。 

 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为：阿富汗、澳大利亚、孟

加拉国、不丹、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中国、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

日本、哈萨克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蒙古、缅甸、瑙鲁、新西兰、巴基斯坦、

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泰国、东帝汶、越

南,以及东道国尼泊尔。我国代表团衷心感谢所有提

案国和案文提案代表团。 

 在裁军和不扩散体制处于紊乱之际，我们坚定认

为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可以通过在区域和次区域一

级促进开放性、透明度和建立信任的建设性对话，在

推动全球裁军运动方面作出重大贡献。我国代表团真

诚认为，继续对话和互动——不仅在政府一级，而且

在民间社会一级——对于增进理解、创造一个有利于

全球裁军与核不扩散的环境很重要。和平与裁军区域

中心可以通过促进对话、倡导和合作而成为实现这一

崇高目标的有效手段。 

 作为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

的东道国，尼泊尔通过巩固加德满都进程致力于加强

该区域中心的建设性作用，以便为本区域和平与裁军

作出贡献。我们坚信，将该中心从其目前开展活动的

联合国总部迁回到密切认同其使命的地方将为其活

动增加动力和势头。 

 铭记这一点，尼泊尔自 1998 年以来一直为把该

中心从纽约迁到加德满都而采取主动措施，方法是介

绍一项旨在加快回迁进程的决议。尼泊尔王国政府显

示了灵活性，通过同意解决秘书处的关切而显示其签

署东道国协定的急切之情。在这样做时，我国政府已

经表示愿意承担该中心的运作费用，并根据 1946 年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给该中心人员以适当的特

权和豁免权。 

 我国代表团强烈重申，尼泊尔希望将该中心迁回

加德满都，并在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期间使之运作。我

们呼吁秘书处尽早缔结协定。 

 通过介绍该决议草案，我们作出了一些事实和技

术方面的更新，而决议草案多数段落仍与往年一样，

未作改变。 

 我国代表团敦促委员会与往年一样以协商一致

方式通过该决议草案，包括昨天提交的序言部分第七

段的修正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休会之前，我要通知成

员们，今天上午向各代表团散发的文件 A/C.1/60/ 

CRP.3 载有一份列入商定“半组”的各项决议草案的

文件。 

 下午 12 时 20 分散会 


